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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电子工业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和《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的要求，

支撑国家排污许可制度实施，规范排污单位自行监测行为，生态环境部通过国家环境标准“绿

色通道”，立项《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电子工业》。按照生态环境部要求，中国环

境监测总站、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上海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成立标准编制组，按照国家生

态环境标准制定有关要求，起草了《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电子工业（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指南》）。 

1.2  工作过程 

2019 年 7 月，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和上海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组

建了标准编制组，并明确了各单位的分工及主要职责，开展了资料收集、查阅工作。 

2019 年 8 月~2021 年 3 月，编制组对全国范围内的 80 多家电子工业企业发放调研表，

收集企业基本信息、原辅材料和产品、工艺流程、污染排放以及目前自行监测方案等资料，

并对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广东省、浙江省和江苏省等地电子工业企业开展实地调研，

进一步了解行业产排污情况。根据前期收集的资料和企业调研情况，编制组对行业发展、工

艺特征、污染物排放状况、企业自行监测现状等汇总分析，编写了《指南》（初稿）和编制

说明。 

2021年3月，编制组组织召开《指南》（初稿）研讨会，并充分听取专家意见，对《指南》

（初稿）和编制说明进行修改完善，形成了《指南》（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2021年3月，《指南》通过了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组织召开的标准征求意见稿技术

审查会。 

2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分析 

2.1  开展自行监测是排污单位应尽之责 

排污单位有效地开展自行监测，及时向社会公开污染物排放情况，接受群众监督，是其

应尽的社会义务和法律责任。我国多项法律法规对企业自行监测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规定：“重点排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安装使用监测设备，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保存原始监测记录。”第

五十五条要求：“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如实向社会公开其主要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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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和总量、超标排放情况，以及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

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对所排放的水污染物自行监

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重点排污单位还应当安装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与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具体办法由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

产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对其排放的工业废气和本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名

录中所列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进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

应当履行下列义务：（三）制定、实施自行监测方案，并将监测数据报送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2.2  自行监测是电子工业行业排污许可证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

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党中

央把排污许可制定位为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核心制度。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于 2021 年 3 月 1 日正式实施。《条例》

将自行监测方案纳入排污许可管理，并作为颁发排污许可证的条件。排污许可证中要载明对

企业自行监测的具体要求，包括手工监测的点位、监测因子、监测频次、监测方法等，自动

监测设备安装、联网、数据传输等，以及信息记录与公开等方面的要求。 

2.3  相关标准规范对监测方案编制技术规定不够全面 

目前，我国涉及电子工业监测要求的标准规范主要包括环评技术导则、污染物排放标准

和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等。电子工业水污染物执行《电子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9731—2020）或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

—1996）、《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或地方标准，有电镀工艺的电子工

业排污单位还执行《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1900—2008）。排放标准仅对污染监控

点位和污染物指标做出规定，而未对监测频次进行规定，无法指导排污单位开展自行监测工

作。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电子工业》（HJ 1031—2019）中有对自行监测管

理的要求，但也明确提出：“待电子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发布后，排污单位自行

监测管理要求从其规定。” 

2.4  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是规范和指导企业自行监测行为的需要 

编制组通过网上公开信息查询、问卷调查和现场调研等多种方式，全面了解电子工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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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行业产排污特征，以及监测点位、监测因子、监测频次、监测手段和信息公开等自行监测

开展现状。电子工业企业多分布于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区域，以及湖北、四川、重庆等

内陆地区。企业基本已核发排污许可证，且多数企业开展了自行监测工作，监测点位和监测

频次能满足《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电子工业》（HJ 1031—2019）的要求，但

不同企业废水、废气监测指标与标准存在一定差异。 

当前电子工业企业在开展自行监测过程中仍面临着诸多疑问，包括如何结合企业自身情

况，合理确定监测点位、监测因子和监测频次等。自行监测作为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任务，

其顺利实施，除了法律地位的明确，更需要有配套的技术文件作为支撑。《指南》作为基础

而重要的技术指导性文件，既是落实相关法律法规的需要，也是排污单位开展自行监测工作

的重要依据。 

3  国内外行业概况 

3.1  国内电子工业概况 

3.1.1  国内电子工业整体发展情况 

2020 年，在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的情况下，电子工业仍保持平稳增长态势，生产和

投资增速在各工业行业中保持领先水平。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7%，

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6.4%，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8.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7.2%。营业

收入利润率为 4.89%，营业成本同比增长 8.1%。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1.5%，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2.5%。 

3.1.2  国内电子工业主要分行业发展情况 

2020 年，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1.3%，利润同比增长

5.9%；电子器件制造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8.9%，利润同比增长 63.5%；计算机制造业的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0.1%，利润同比增长 22.0%。 

3.1.3  电子工业企业分布情况 

随着产业集中度的提升，产业区域聚集效应日益凸显，电子工业企业主要分布在长江三

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以及中西部区域。珠江三角洲电子工业产业集群和福州厦门电子

带，包括深圳、东莞、中山、惠州、福州、厦门等地，是消费类电子产品、电脑零配件以及

部分电脑整机的主要生产、组装基地，目前主要承担制造职能。长江三角洲电子工业产业集

群，包括南京、无锡、苏州、上海、宁波等地，主要是笔记本电脑、半导体、消费电子、手

机及零部件的生产、组装基地，目前除主要承担制造职能外还承担部分研发职能，其中上海

还是国内外知名电子公司总部的汇集地。环渤海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包括北京、天津、青岛、

大连、济南等地，主要从事元器件、家电的生产，目前除承担制造职能外还承担研发职能，

尤其北京，是全国电子工业产品的研发、集散中心，国内外知名电子公司总部的汇集地。成



4 

都、西安、武汉等中西部地区主要是家电、元器件、军工电子的生产基地，目前主要承担制

造职能。 

3.2  国外行业排放标准制定及自行监测概况 

3.2.1  国外行业排放标准制定情况 

美国国家环保局（USEPA）发布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涉及电子工业的标准为40 CFR 

Part 469；发布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涉及电子工业的标准为40 CFR Part 60 Subpart、40 

CFR Part 63 Subpart NNNN和40 CFR Part 63 Subpart BBBBB。 

欧盟废气固定排放源系列指令包括关于污染综合防治指令（IPPC, 96/61/EC）、关于特

定过程和装置使用的有机溶剂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限制指令（1993/13/EC）（欧盟挥发

性有机物限制指令）、关于废物焚烧装置指令（2000/76/EC）、关于大型燃烧装置排放有害

物质指令（2001/80/EC）。 

日本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是依据《日本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日本大气污染防治法实

施令》，按硫氧化物、烟尘和氮氧化物、有害物质、挥发性有机物和粉尘制定废气固定源排

放标准。日本水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实施国家统一标准，不分行业设定，对于处理技术难以

达到国家统一标准的行业，则制定较为宽松的暂行行业排水标准，并逐步转为执行国家统一

标准。 

3.2.2  国外自行监测情况 

200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Technical Guide on Environmental Self-monitoring in 

Countries of Eastern Europe, Caucasus, and Central Asia”（《东欧、高加索、中亚地区环境自

行监测技术导则》）指出企业应当制定自行监测草案，环境主管部门在适当时候应该审查此

方案，可以接受或否决此方案并要求对该方案进行修订。企业必须保证必要的技术力量、监

测设备来保证监测方案所要求的自行监测活动，也可以由企业负责采样，由外部的实验室负

责分析样品，在东欧、高加索、中亚等地区，企业委托外部机构进行监测或者选择一个企业

的监测实验室承担周边几个企业的自行监测是比较合适的方案。 

美国国家环保局环境与健康国际合作科学小组1996年的报告“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and Enforcement Capacity Building Resource Document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Source 

Self-Monitoring, Reporting, and Record keeping Requirements”（《污染源自行监测、报告与

记录保存要求的国家间比较研究报告》）中对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匈牙利、印度、

墨西哥、荷兰等国污染源自行监测中的监测参数确定、监测方法、监测频次、监测报告、质

量保证等要求进行了详细比较，总的来讲，上述国家对自行监测工作的相关方面都做了详细

的要求。该报告中指出自行监测方法包括连续自动监测、通过烟道采样后再进行物理或化学

分析的间接监测、替代监测、视觉或嗅觉监测、物料平衡等。废气自行监测参数有二氧化硫、

一氧化碳、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颗粒物、氯化氢、金属、可见度等。在监测频次方面

主要根据设备的种类、企业规模、排放量等来确定。在监测方式上企业可以自己建立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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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监测，也可以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开展。 

美国实施的是排污许可“一证式”管理制度，监测与报告是排污许可证文本中的重要内

容。以国家污染物排放削减制度（NPDES）排污许可为例，监测、记录和报告是许可证文

本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对监测点位、监测指标、监测频次、采样方法、分析方法进行明确。

排污许可证中监测、记录和报告的内容是根据许可证编写的技术指南，由许可证编写者设计，

没有统一规定。 

4  电子工业企业生产及污染物排放分析 

4.1  主要生产工艺 

4.1.1  计算机制造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的主要产品为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网络路由器、鼠标、音响

等各类电子终端产品。随着我国电子终端产业的发展，产品制造过程中的产业分工越来越细

化，大部分企业生产过程中基本都是进行来料组装，并不涉及零部件生产，整个制造过程以

组装为主。以笔记本电脑生产过程为例，其主要生产工艺首先是基板通过吸板机、翻板机固

定后送入锡膏印刷机，然后进入点胶机点胶，印刷点胶完成后再送入锡膏检查机检查，电子

零部件通过高速放置机、泛用放置机安置完成后送氮气回焊炉回流焊，回流焊完成后送检查

机检查，再送裁板机裁板，再治具测试后完成SMT表面组装成完整的PCB板。最后PCB板连

同各类结构件、电子零部件等进入电脑总装线，进行零配件组装、功能测试、成品包装。笔

记本电脑外壳生产及组装生产过程主要为注塑成型、模内转印（IMR）、喷涂、真空镀膜和

组装。 

4.1.2  电子器件制造 

电子器件主要产品为集成电路、半导体分立器件、显示器件、光电子器件等需要一定电

源才能实现功能正常工作的器件。 

4.1.2.1  集成电路 

集成电路工艺分为前道集成电路晶圆制造和后道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两个制造过程。 

（1）集成电路晶圆制造 

集成电路晶圆制造工艺是采用半导体平面工艺的方法在衬底硅片上形成电路图形的生

产过程。工艺包括清洗、热氧化、化学气相沉积、金属化工艺、光刻、刻蚀（包括干法刻蚀

和湿法刻蚀）、去胶、外延、扩散、离子注入、化学机械研磨（CMP）、铜制程、显影等。

上述单元将依据设计要求不同，视需要可进行重复操作。 

（2）集成电路封装测试 

A. 传统封装工艺 

传统封装工艺相对简单，其通用工序主要是磨片、清洗、划片、装片、键合、塑封、后

固化、表面处理、纯锡固化、切筋成型、外观检查、电性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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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先进封装工艺 

先进封装主要工艺流程如下：在硅片上先进行酸洗以去除硅片表面的杂质，酸洗后的硅

片用纯水冲洗干净，再进行光刻（包括涂胶、烘干、曝光、显影四个阶段）、刻蚀、去胶、

清洗、氧化硅沉积、金属沉积、键合、研磨、清洗、金属沉积形成导电层、金属互连、植锡

球、拆键合、清洗、切片、测试、倒装芯片、回流焊接、清洗、贴片、基板烘烤、等离子清

洗、底胶填充、烘烤、塑封、植锡球、清洗、激光印码、成品切割、SMT 焊接等操作，检

验合格后完成电路板组装，再利用光学原理进行外观检测，最后采用通电接触的方法对器件

进行电性能测试。其基本工艺产排污特点与集成电路晶圆制造类似。 

4.1.2.2  半导体分立器件 

半导体分立器件生产工艺与集成电路制造类似，分为晶圆制造和封装测试两个加工环节，

在封装中又有先进封装与传统封装之分。 

4.1.2.3  显示器件以及光电子器件 

显示器件是基于电子手段呈现信息供视觉感受的器件。包括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

（TN/STN-LCD、TFT-LCD）、低温多晶硅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LTPS-TFT-LCD）、有 

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器件（OLED）、真空荧光显示器件（VFD）、场发射显示器件（FED）、等

离子显示器件（PDP）、曲面显示器件以及柔性显示器件等。光电子器件类产品众多，但光

电子器件生产工艺与半导体分立器件基本类似，污染物也主要来源于外延生长、光刻、刻蚀

等工艺。 

4.1.3  电子元件制造 

电子元件主要产品为电阻器、电容器、电位器、电感器、电子变压器等无源器件。 

4.1.3.1  电阻器 

电阻器是用电阻材料制成的、有一定结构形式、能在电路中起限制电流通过作用的二端

电子元件。阻值不能改变的称为固定电阻器，阻值可变的称为电位器或可变电阻器。按照材

料电阻器又分为线绕电阻器、碳合成电阻器、碳膜电阻器、金属膜电阻器、金属氧化膜电阻

器等。电阻器制作工艺流程主要包括开料、修边、混合、成型、印刷、研磨、清洗、烘干/

烧板、电镀、涂覆和点胶等工序。 

4.1.3.2  印制电路板（PCB板） 

印制电路板根据制作基板的介质材料的刚柔不同分为刚性印制电路板、柔性印制电路板

和刚-柔性印制电路板，刚性印制电路板和柔性印制电路板结合起来形成刚-柔性印制电路板。

根据覆铜箔的层数不同又可细分为单面板、双面板和多层板。以单层印制电路板为例，其生

产以环氧玻璃布、覆铜膜、挠性板材、阻焊油墨、锡、铜、光敏干膜、化工药品及其他辅助

材料为原料，主要工艺流程包括在基板上进行钻孔、沉铜、覆膜、曝光、显影、刻蚀、阻焊、

丝网印刷、表面处理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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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电子专用材料 

电子专用材料的产品为各类具有特定要求且只用于电子产品生产的材料。根据用途，可

分为电子功能材料、互连与封装材料、工艺与辅助材料。 

4.1.4.1  单晶硅片 

单晶硅片是电子工业重要的原材料之一，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集成电路、太阳能电

池、平板显示等众多元器件的基础原材料，其制造工艺流程主要包括拉晶、滚圆、线切割、

研磨、CMP、清洗、氧化等工序。 

4.1.4.2  高密度互连印刷电路板 

高密度印刷电路板是以绝缘材料辅以导体配线所形成的结构性元件。在制成最终产品时，

其上会安装集成电路、电晶体、二极管、被动元件（如：电阻、电容、连接器等）及其他各

种各样的电子零件。通过导线连通，可以形成电子讯号连接及应有机能。因此，高密度印制

电路板是一种提供元件连结的平台，用以承接联系零件的基础。其主要的生产工艺流程包括

裁板、减薄、热处理、打孔、清洗、沉铜、热压贴膜、曝光、显影、刻蚀、去掩膜、黑化棕

化、线板压层、防氧化层、阻焊涂覆、加热固化、电镀、超声清洗、有机涂层、外形加工、

烘干等工序。 

4.1.4.3  光刻胶 

光刻胶是半导体分立器件、集成电路、平板显示等元器件制造的重要材料之一。以集成

电路制造为例，光刻工艺的成本约为整个集成电路制造工艺的 35%，并且耗费时间约占整

个集成电路工艺的 40%~50%。光刻胶材料约占集成电路制造材料总成本的 4%。光刻胶的生

产工序是将树脂溶液与各种添加剂搅拌混合，经检测合格后过滤，过滤完后进行重装，即可

入库。 

4.1.4.4  覆铜板 

覆铜板是将电子玻纤布或其他增强材料浸以树脂，一面或双面覆以铜箔并经热压而制成

的一种板状材料。覆铜板是制作各种不同形式、不同功能的印制电路板的最基础的原材料。

覆铜板总的来说是通过四道工序完成，即树脂胶液的合成与配制，纤维布的浸泡、干燥，之

后层压成型，最后剪切包装。 

4.2  污染物排放分析 

4.2.1  废气 

4.2.1.1  计算机制造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计算机制造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排污单位废气产污环节主要集中于注塑、涂覆、喷漆和

焊接工序，主要产生有机废气和含尘废气。有机废气主要为挥发性有机物、苯、甲苯、二甲

苯；含尘废气主要为颗粒物、铅及其化合物、锡及其化合物。部分有电镀工序的企业还产生

电镀废气，主要为硫酸雾、氯化氢等。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9D%E7%BC%98%E6%9D%90%E6%96%99/122140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B%86%E6%88%90%E7%94%B5%E8%B7%AF/10821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5%E6%99%B6%E4%BD%93/738404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8C%E6%9E%81%E7%AE%A1/10246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2%AB%E5%8A%A8%E5%85%83%E4%BB%B6/4556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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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  电子器件制造 

电子器件制造排污单位产品较多，产污节点较为复杂，主要集中在各类产品生产中的表

面处理、清洗、光刻、封装、刻蚀、阵列、彩膜、成盒、模组、蒸镀等工序，会产生有机废

气、酸性废气和碱性废气。有机废气主要为挥发性有机物；酸性废气主要为氮氧化物、硫酸

雾、氟化物、氯化氢、氰化氢等；碱性废气主要为氨。 

4.2.1.3  电子元件制造 

电子元件制造排污单位废气产污环节主要集中在各类产品生产中的原料处理、焊接、电

镀、混合、成型、印刷、清洗、烘干、涂覆、点胶、表面处理、线路制作、防焊印刷等工序，

会产生有机废气、酸性废气、碱性废气和含尘废气。有机废气主要为挥发性有机物、苯和甲

苯；酸性废气主要为氮氧化物、氯化氢、硫酸雾、氰化氢等；碱性废气主要为氨；含尘废气

主要为颗粒物、铅及其化合物、锡及其化合物。 

4.2.1.4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排污单位废气产污环节主要有氧化、清洗、刻蚀、电蚀、合成与配置、

上胶、烘干、有机涂覆、表面处理、配料、研磨等，会产生有机废气、酸性废气和含尘废气。

有机废气主要为挥发性有机物；酸性废气主要为氮氧化物、氟化物、氯化氢、硫酸雾等；含

尘废气主要为颗粒物、铅及其化合物、锡及其化合物。 

4.2.2  废水 

电子工业排污单位排放的废水种类包括含氰废水、含重金属废水、含氨废水、含氟废水、

含磷废水、酸碱废水、有机废水、生活污水等。其中含重金属废水和含氰废水主要来自电镀

工艺，含重金属废水中含铜废水主要来自刻蚀、沉铜、电镀等工艺，含锌废水主要来自电镀

工艺；含氨废水主要来自刻蚀、清洗等工艺；含氟废水主要来自刻蚀、清洗、表面处理等工

艺；含磷废水主要来自表面处理工艺；酸碱废水主要来自清洗、显影、刻蚀等工艺；有机废

水主要来自清洗、光刻、涂胶、去胶、刻蚀等工艺。电子工业的污染物种类在不同的子行业

中略有不同，主要包括总铅、总镉、总铬、六价铬、总砷、总镍、总银等，以及pH值、悬

浮物、石油类、化学需氧量、总有机碳、氨氮、总磷、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总氰化物、硫化

物、氟化物、总铜、总锌等污染物。 

4.2.3  噪声 

电子工业排污单位噪声源主要有各类生产设备运行产生的噪声、废气和废水处理设施运

行产生的噪声以及其他辅助设备运行产生的噪声等。 

（1）各类生产设备运行产生的噪声：喷漆设备、塑封压机、机床、混合机、成型机、

剪板机、钻孔机、粉碎机、磨砂机、三辊研磨机等； 

（2）废气、废水处理设施产生的噪声：生化处理曝气设备、污泥脱水设备、袋式除尘

器、废气焚烧设备等； 

（3）锅炉等辅助生产设备产生的噪声：燃料搅拌机、水泵、气泵和鼓风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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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固体废物 

电子工业排污单位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分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因

电子工业各子行业不同的生产特性，其固体废物产生的来源和种类也各不相同。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主要来自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塑料、废金属等边角料，以及废包装物等（不包括化学

品包装桶）。危险废物种类繁多，主要有喷涂、涂布过程产生的废有机溶剂、废涂料、废油

墨和漆渣；刻蚀、显影过程中产生的废显影液和废刻蚀液；清洗过程中产生的废酸溶液；以

及废水、废气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废活性炭等。 

5  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5.1  标准编制的基本原则 

5.1.1  以《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为指导，根据行业特点进行细

化 

本《指南》的主体内容以《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以下简称《总则》）为

指导，根据《总则》中确定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结合电子工业企业的废水、废气、噪声和固

体废物的排放特点，对企业监测方案制定、信息记录和报告进行具体化和明确化。 

5.1.2  以污染物排放标准为基础，全指标覆盖 

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的内容是本标准制定的重要基础，在污染物指标确定上，主要以当

前实施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为依据。对于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已明确规定了的污染物指标，做到

全指标覆盖。同时，根据企业实地调研以及相关监测数据统计，适当考虑将实际排放的或地

方实际进行监管的污染物指标纳入。 

5.1.3  以支撑排污许可制度实施为主要目标 

本《指南》的制定以能够满足支撑电子工业排污许可制度实施为主要目标，对纳入排污

许可管控的污染物指标进行全面考虑，与《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电子工业》（HJ 

1031—2019）充分衔接，将其中排放口分类和污染物管控要求作为《指南》污染物监测要求

的重要确定依据。 

5.2  标准制定的技术路线 

通过对电子工业排污单位生产工艺、产排污状况、国内外自行监测现状等情况的调研，

结合现有行业排放标准、监测技术规范、自行监测技术要求、环境管理要求等国家政策及技

术规范，提出电子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方案编制要求，并选取有代表性的企业，开展监测

成本测算。在此基础上，根据标准制定工作程序要求，开展本《指南》的相关编制工作。本

《指南》制定的技术路线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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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技术路线 

6  标准研究报告 

6.1  适用范围 

《指南》的适用范围为《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规定的计算机制造

（C391）、电子器件制造（C397）、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C398）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C399）的排污单位。排污单位自备电站和锅炉的监测要求参照《排污单位自行监

测技术指南  火力发电及锅炉》（HJ 820—2017）执行。 

6.2  术语和定义 

《指南》共有9个术语：电子工业、计算机制造、电子器件制造、电子元件制造、电子

专用材料制造、其他电子器件制造、挥发性有机物、非甲烷总烃和雨水排放口，其定义参考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电子工业》（HJ 1031—2019）和其他已发布的行业自行

监测技术指南。另外，GB 3973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也适用于本标准。 

6.3  监测方案制定 

《指南》将适用范围内的电子工业企业按重点排污单位和非重点排污单位的分类进行监

测方案的制定。排污单位应查清所有污染源，确定主要污染源及主要监测指标，制定监测方

案。监测方案中应明确电子工业排污单位的基本情况、监测点位及示意图、监测指标、执行

标准及其限值、监测频次、采样和样品保存方法、监测分析方法和仪器、质量保证与质量控

制等。本标准重点围绕监测点位、监测指标、监测频次进行规定，其他要求按照《总则》执

确定监测频次 监测记录与报告 确定监测点位 确定监测指标 

国际经验研究 国内外自行监测现状调研 国内管理需求和规定调研 

监测技术指南 

征求各方意见，专家咨询论证 

梳理排放源与污染物指标 

典型企业实地调研 

 



11 

行。 

6.3.1  废水排放监测 

根据《总则》的相关要求，在废水排放监测时主要考虑排污单位的类型、排放去向、排

放口监测点位的设置、监测指标及监测频次等要求。依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电子工业》（HJ 1031—2019），纳入《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重点管理排污单

位的废水总排口、车间或者生产设施排放口为主要排放口，其他为一般排放口。因此《指南》

中废水监测方案按照废水重点排污单位和非重点排污单位进行区分；排放去向按照直接排放

和间接排放划分；排放口监测点位考虑了企业废水总排放口、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

生活污水排放口和雨水排放口。 

6.3.1.1  废水总排放口 

电子工业排污单位废水总排放口的废水类型一般包括酸碱废水、含氟废水、有机废水、

含氰废水、含氨废水、含铜废水等。根据企业调研结果，结合《电子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9731—2020）规定的污染控制指标和《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电子工业》

（HJ 1031—2019）中对自行监测的要求，《指南》规定企业生产废水总排放口的污染控制指

标为pH值、悬浮物、石油类、化学需氧量、总有机碳、氨氮、总磷、总氮、阴离子表面活

性剂、总氰化物、硫化物、氟化物、总铜和总锌。重点排污单位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的最低

监测频次均定为1次/月；非重点排污单位直接排放的最低监测频次定为1次/季度，间接排放

的最低监测频次定为1次/年。此外对于重点排污单位，pH值、化学需氧量和氨氮直接排放和

间接排放的最低监测频次定为自动监测。 

6.3.1.2  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 

电子工业企业排放的废水中含有一类污染物，须在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设置监测

点位，《指南》规定的监测指标为总铅、总镉、总铬、六价铬、总砷、总镍、总银，企业可

根据实际生产工艺，确定监测的污染物指标。重点排污单位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的最低监测

频次定为1次/日；非重点排污单位直接排放的最低监测频次定为1次/季度，间接排放的最低

监测频次定为1次/年。 

6.3.1.3  生活污水排放口 

生活污水污染物含量相对比较稳定，按照《总则》确定原则，对厂区内单独收集、处理

且直接排入环境水体的生活污水排放口，规定监测流量、pH值、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

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至少每季度监测一次。生活污水间接排放的情况可不开展

监测。 

6.3.1.4  雨水排放口 

为加强监管，对雨水排放口设置了监测点位，监测指标为pH值、化学需氧量、氨氮、

悬浮物，最低监测频次为有流动水排放时按月监测。若监测一年无异常情况，可放宽至每季

度开展一次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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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废气排放监测 

6.3.2.1  有组织废气排放监测 

根据《总则》的相关要求，在废气排放监测时主要考虑排污单位的类型、排放口监测点

位的设置、监测指标及监测频次等要求。依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电子工业》

（HJ 1031—2019），纳入《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重点管理排污单位的挥发性

有机物产生量、排放量大的有机废气排放口为主要排放口，其他为一般排放口。因此，《指

南》中废气监测方案排污单位的类型分为重点排污单位和非重点排污单位，监测指标和监测

频次根据排放口类型确定。 

根据电子工业行业的生产工艺及排污特征，其排放口主要分为有机废气排放口、酸性废

气排放口、碱性废气排放口以及含尘废气排放口。部分涉及挥发性有机物燃烧处理的电子工

业排污单位，还有燃烧装置废气排放口。电子工业排污单位的有机废气主要来源于涂胶、涂

覆、显影、喷漆、烘烤、抛光以及有机清洗等工艺环节，产生的主要污染物为挥发性有机物。

酸性废气主要来源于刻蚀、酸性清洗等工艺环节，产生的主要污染物为氮氧化物、氯化氢、

氟化物等；电镀工艺也会产生氰化氢、硫酸雾等酸性废气。碱性废气主要来源于光刻、显影、

碱性清洗等工艺环节，产生的主要污染物为氨。含尘废气的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焊接工艺

也会产生含铅粉尘以及含锡粉尘。 

《指南》依据《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和《电镀污染物排放

标准》（GB 21900—2008）规定的污染控制指标和《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电

子工业》（HJ 1031—2019）中对自行监测的要求，结合电子工业不同子行业排污单位排放的

特征污染物，并参考实际调研情况，对不同类型的废气排放口的监测指标提出要求。有机废

气排放口需要监测的指标有挥发性有机物、苯、甲苯、二甲苯4项污染物，其中挥发性有机

物以非甲烷总烃作为表征物质或者根据执行的排放标准确定表征物质；酸性废气排放口需要

监测的指标有氮氧化物、氟化物、氯化氢、硫酸雾、氰化氢、甲醛6项污染物；碱性废气排

放口需要监测的指标有氨；含尘废气排放口需要监测的指标有颗粒物、铅及其化合物、锡及

其化合物3项污染物，其中铅及其化合物、锡及其化合物主要是针对含有焊接、镀锡、锡料

调配等工序的电子工业排污单位提出的要求。参考《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4

—2020）中的监测指标，对部分采用焚烧的方式处理有机废气的电子工业排污单位的挥发性

有机物燃烧装置排气筒，规定监测指标有挥发性有机物、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对

于燃烧的有机废气中含氯，可能产生二噁英的排污单位，要求监测二噁英类。上述各类型废

气排放口具体的监测指标依据排污单位的行业类型确定。此外，由于电子专用材料的产品类

型复杂，且不同类型产品的污染物排放情况差异较大，其酸性废气排放口根据不同的产品类

型会涉及氮氧化物、氯化氢、硫酸雾、氟化物、氯气等多种酸性废气的排放，但具体排放哪

种类型的酸性废气，需视产品生产工艺及原辅料情况确定。鉴于难以界定不同类型产品的排

污单位酸性废气排放的共性，结合实际的调研情况，对于电子专用材料排污单位的酸性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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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口，只选取排放最为普遍的氮氧化物作为监测指标，如排污单位涉及其他酸性废气污染

物的排放，应根据标准条款5.5.1的要求，将其纳入监测指标范围。 

《指南》将重点排污单位主要排放口的挥发性有机物的最低监测频次定为自动监测，苯、

甲苯、二甲苯的最低监测频次定为1次/季度，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的最低监测频次

定为1次/半年。将重点排污单位一般排放口污染物的最低监测频次定为1次/半年；非重点排

污单位的排放口都是一般排放口，污染物的最低监测频次定为1次/年。考虑到监测成本和可

行性，《指南》规定二噁英类的最低频次为1次/年。 

6.3.2.2  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 

依据《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将挥发性有机物定为

厂界的监测指标；考虑到无组织排放对于有毒有害物质的管控要求，依据《重点行业挥发性

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中的高毒害物质以及《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2018 年）》，结合

电子工业行业的实际无组织废气排放情况，将苯、甲醛、铅及其化合物定为厂界的监测指标。

电子工业排污单位虽然在生产过程中有部分工艺涉及挥发性有机物的使用与排放，但电子工

业对生产环境普遍都具有一定的要求，过程作业一般需在密闭空间内进行，部分工序需在洁

净厂房内进行，因此，挥发性有机物一般都是经收集处理后通过排气筒有组织排放，基本不

涉及无组织排放，故本《指南》不对厂区内的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提出监测要求。结合

《总则》要求，规定最低监测频次为 1 次/年。 

6.3.3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点位设置应遵循《总则》条文 5.4 的要求，主要考虑喷漆设备、塑封

压机、机床、混合机、成型机、剪板机、钻孔机、粉碎机、磨砂机等主要噪声源在厂区内的

分布情况。厂界环境噪声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昼、夜间噪声监测，监测指标为等效连续 A

声级，夜间有频发、偶发噪声影响时同时测量频发、偶发最大声级。夜间不生产的可不开展

夜间噪声监测，周边有敏感点的，应提高监测频次。 

6.3.4  周边环境质量监测 

法律法规等有明确要求的，按要求开展环境质量监测。无明确要求的，若排污单位认为

有必要的，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土壤、地下水质量开展监测。 

6.4  信息记录与报告 

对此部分的要求重点是促进排污单位常态化、规范化运行，管理生产设施和治理设施，

建立信息台账，提高自身管理水平，同时便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开展现场核查，信息可追踪、

可再现。台账信息的建立也对自行监测的工况代表性提供佐证依据，更有利于企业的自证以

及上市核查、评价社会信用等需求。 

6.5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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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单位应制定监测方案、设置和维护监测设施、开展自行监测、做好监测质量保证与

质量控制、记录和保存监测数据。本标准是在《总则》的指导下，根据电子工业排污单位的

实际生产产品种类，对监测方案制定和信息记录中的部分内容进行具体细化，对于各行业通

用的内容未在本标准中进行说明，但对于电子工业排污单位同样适用，因此除本标准规定的

内容外，其他按《总则》执行。 

7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成本分析 

编制组对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湖北省的第三方实验室或环境监测机构的监测服务

报价进行调研，将各项监测指标平均监测费用作为企业自行监测成本的核算依据。根据《指

南》中监测方案，计算企业每年废水、废气、噪声和周边环境质量自行监测费用。 

7.1  废水监测成本测算 

废水总排放口、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单独的生活污水排放口和雨水排放口各按

1个进行测算，核算出电子工业废水重点排污单位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的自行监测成本约

47.0万元/年，废水非重点排污单位直接排放的自行监测成本约2.5万元/年、间接排放的自行

监测成本约0.6万元/年。 

7.2  废气监测成本测算 

按1个排放口进行成本测算。废气重点排污单位有机废气主要排放口的监测成本在10.5

万~15.8万元/年，一般排放口的监测成本在0.2万~5.5万元/年；非重点排污单位有机废气的监

测成本在0.1万~5.2万元/年。废气重点排污单位酸性废气的监测成本在0.1万~0.4万元/年；非

重点排污单位酸性废气的监测成本在0.1万~0.2万元/年。废气重点排污单位碱性废气的监测

成本约1400元/年；非重点排污单位碱性废气的监测成本约700元/年。废气重点排污单位含尘

废气的监测成本约0.2万元/年；非重点排污单位含尘废气的监测成本约0.1万元/年。 

按4个厂界监测点位进行成本测算，电子工业无组织废气监测成本为8376元/年。 

7.3  噪声监测成本测算 

厂界环境噪声按4个监测点位每季度开展一次昼、夜监测进行成本测算，监测成本为3536

元/年。 

7.4  典型企业监测成本测算 

选取5家企业，结合《指南》规定的监测方案和企业实际排污情况，对自行监测成本进

行核算。企业的监测成本在1.7万~50.9万元/年，占其净利润的0.6%以下，经济上可行。在实

际工作中，报告费、税费和项目管理费等约占监测成本的15%。 


